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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六都
面積
(km2)

人口
(千)

密度
(人/km2)

臺北市 272 2,694 9,912

新北市 2,053 3,980 1,939

桃園市 1,221 2,153 1,764

臺中市 2,215 2,770 1,251

臺南市 2,192 1,886 861

高雄市 2,952 2,779 941

以上小計 10,904 16,264 1,491

其他 25,111 7,133 284

合計 36,197 23,544 650

近 70%人口集中六都(臺灣 1/3不到的面積)
資料來源:戶政人口統計資料庫，2017.2

1988~2012 

都市計畫區增
長



背景 中央與六都治水

機關 計畫或工作 對象 內容

水利署
農委會
營建署
等

易淹水地區水
患治理
(2006~2013) 系統性治理縣市管

河川、排水(農田、
坡地水土保持、下
水道)、事業性海堤

補助清淤疏濬、堤防、
滯洪、蓄洪、分洪、墊
高基地

流域綜合治理
計畫
(2014~2019)

同上，並推逕流分擔及
出流管制，加強非工程
與水共存等思維

營建署
貯集滯洪法規
低沖擊開發
下水道預警

貯集滯洪設施
新市鎮

建築相關法規、貯集滯
洪法規、低衝及開發手
冊、都市含下水道淹水
模擬預警

建築研
究所 研究報告 相關技術規範手冊

雨水貯留利用、基地保
水、貯集滯洪

六都
防洪、都市排
水

堤防、抽水站、下
水道、法規約束基
地開發(近年推動)

一般防洪、雨水貯留
、都市開發審議、總合
治水、雨水流出抑制

資料來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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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都市作法比較
法規 設施 量體等簡述

中央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4.3

條(2013.1.17修正)

雨水貯集
滯洪設施

不得低於下列規定：新建建築物：申請建
築基地面積乘0.045(m3/m2)

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
蔽率後，再乘乘0.045(m3/m2)

臺北市
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靜流量
標準(2013.10.8)

雨水流出抑
制設施

不得低於下列規定：新建或增建或改建建
築物：申請建築基地面積乘0.078(m3/m2)      

新建、增建或改建：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
蔽率後，再乘以0.078(m3/m2)

新北市
新北市都市計劃規定設置雨水貯
留及涵養水份再利用相關設施申
請作業規範(2012.3.16)

雨水貯留涵
養水份

最小貯留量：建築申請基地面積(A)乘以
0.05(m3/m2)

允許放流量：A乘以0.000019m3/s/m

桃園市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7條
(2012.5.16)

雨水貯留利
用

滯洪池
雨水貯留

同中央

臺中市 都市計畫審查
水資源回收
滯洪池
雨水貯留

同中央

臺南市
雨水回收系統之最小雨水貯留量
評估標準(102.2.20)

雨水回收
儲水槽

最小雨水貯留量(m3) ≧
基地面積(m2)乘以0.119(m)

高雄市 綠建築目治條例(102.1.7)
雨水貯集
雨水回收

總樓地板面積10,000m2以上應設置

1.搭配雨水貯留、雨水貯集等設施；2臺北市逕流量標準最嚴格。



2001年時

臺北市政府「雨水下水道
設施標準評析之初期
計畫」2001.12~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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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的臺北市政府「總
合治水計畫」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建築物雨水貯
留設施技術規範之研究」
建築中心 (臺大水工試驗所)執行

2012~2014

臺北市作法-

都市作法 -
臺北市為
例

雨 水 貯
集 滯 洪
設施

提高防洪
標準？

總合治水
•各部門分擔
•運用工程與非工
程方法
•方法中包含貯集
滯洪設施

加強滯洪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臺
北
市

內
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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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臺
北
市
「
21
世
紀
保
水
、
透
水
、
防
洪
、
生
態
城
市
」

上
游
保
水

中
游
減
洪

下
游
防
洪

建構安全防
洪排水設施

推動全市
河川流域管理

檢討都市
土地建物管制

推動總合治水
教育宣導

建置防災決策
支援系統

山坡地部分綱要計畫
(大地處)

河川防洪部分綱要計畫
(水利處)

雨水下水道部分綱要計畫
(水利處)

都市建設及建築管制
部分綱要計畫(都市發展局)

防災預警部分綱要計畫
(消防局)

教育宣導部分綱要計畫
(水利處)

101~112共計12項

201~206共計6項

301~306共計6項
305 檢討推動既有或新
設之雨水下水道收集系
統增加貯留及滲透措施

401~410共計10項

501~506共計6項

601~606共計6項

總目標 次目標 策 略 綱要計畫 執行事項
(宣導口號) (統籌機關) (主辦機關)

雨水流出抑制在以下
綱要計畫下

臺北市政府總合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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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效果

•有效降低由於基
地開發增加的逕
流尖峰流量

•較有效率地提早
達成總合治水目
標

•減輕氣候變遷下
原有排水防洪設
施之負擔

臺北市基地
開發排入雨
水下水道逕
流量標準

都市防洪 總合治水

臺北市都市
化影響，逕
流尖峰流量
增加

提高洪水標
準，需要耗
費長時間與
成本

氣候變遷

•洪水風險增加

•原有排水防洪設施效能
屢遭挑戰

最小保水量
最大排放量

需要技術規範供設計參考

• 都市建築基地產業經濟發展，帶來的淹水
風險速度，大於原有總合治水的努力者。

• 總合治水下，雨水貯留利用、基地保水設
施雖然也有防洪效能，但因為目的不同，
防洪效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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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雨水流
出抑制設施

美國或其他國家之低衝
擊 開 發 (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設施

作法說明
- 先前相關設施作法

設施或
作法分

基地保水

雨水流出
抑制

雨水貯留
利用

雨水貯留及涵養
水分再利用相關
設施

雨水貯集
滯洪設施

形式功能涵蓋本頁所列
其他設施，目的以滯洪
為主

• 以功能來區分
• 融合過去其他
目的的作法



作法說明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貯集滯洪設施三大類型

貯留型
(Retention)

僅貯留 貯留兼排放，
具滯洪(Detention)效果

貯留滲透型
(Retention 

& 

Infiltration)

滲透型
(Infiltration)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註：水平→為水流方向：垂直↓為水流滲透方向。

雨水貯集滯洪者，包括雨水貯留
利用、基地保水設施、雨水流出抑
制設施、低衝擊開發單元(設施)等，

其目的、法
源雖各有不
同，但以達
到都市防洪
觀點，具有
貯留、入滲
或兼具兩者
功能設施達
到降低洪水
流量歷線者，
均可以廣義
地將之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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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貯集滯洪與過去相關作法之比較

分類 目的

雨水貯留利
用

減少雨水資源浪費，並有效利用水資源，
降低本市水患發生機率及維持建築之防、
救災功能

基地入滲保
水

公共設施開發時，促進涵養、貯留、滲
透雨水以改善土壤生態環境、調節環境
氣候、降低區域洪峰、減少洪水發生率

雨水貯集滯
洪

避免基地開發，造成逕流量增加而致使
雨水下水道不足防洪標準之風險增加

綠建築
抑制溫室氣體排放以因應全球暖化與氣
候變遷

表 比較

註：臺北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極接近於本表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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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之整體架構
建議，
可以納
入委外
執行法源、標準 技術規範

相
關
法
規

申請
查驗

獎勵
措施

管理維
護機制

後續查核

教育訓練

配套措施

基地使用人
申請技師簽證

主管機關承辦

虛線者為建議目前加
強者

市府委外審查

設立
基金

既有公有基
地之補強貯
集滯洪

資料來源：本文。

釐清目標、策略，模擬與量體規劃

都市開
發審議

新建
增建
改建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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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歸納舉例(1/8)
• 1.法源、標準 - 以臺北市為例

法規 說明

法源
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
條例

第九條提供法
源，限於設雨
水下水道範圍

標準
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
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經過水文分析
計算

實施
或作
業要
點

臺北市政府委託相關機
關(構)或團體代為審查雨
水下水道排水設計及完
工查驗作業原則(草案)

臺北市政府已
委辦計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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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歸納舉例(2/8)
1.法源 標準(續) 臺北市法規為例

第九條

基地開發時，基地使用人應依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排放雨水逕流。
前項標準由市政府訂之。
基地使用人對依第一項規定而設置之相關流出抑制設施應負維護責任。

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2011.2.26修正)

逕流量標準
設計保水量 > 最小保水量
設計排放量 < 最大排放量

逕流量標準雖僅規範新建
、增建、與改建的基地，
但長期下來將約束臺北市
大部分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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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本標準依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下稱本自治條例)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

第三條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最小保水量：基地開發應貯留最小雨水總體積。

二、最大排放量：基地開發每秒鐘得允許排放之最大雨水體積。

三、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控制排放雨水逕流量至基地外之設施。

第四條基地開發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基地使用人應依本自治條例第九條規定設置雨水
流出抑制設施：

一、建築物新建行為；二、建築物改建行為；三、增加建築物第一層樓地板面

積之行為；四、其他經水利處認定之開發行為。

前項基地開發之面積計算基準如下：

(四)、建築物新建行為：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之基地面積計算。

(五)、建築物改建行為：以實際改建建築面積除以建蔽率計算。

(六)、增加建築物第一層地板面積行為：以實際增建建築面積除以建蔽率計算。

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102.10.8) 1/2

作法歸納舉例(3/8)
1.法源 標準(續2) 臺北市法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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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基地開發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基地使用人得免設置雨水流出抑制

設施：

一、依水土保持法第十二條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定水土保持計畫之山坡地建築

開發案件，並規劃、設置滯洪沉砂池。

二、其他經水利處認定不影響雨水下水道排放量。

第六條基地開發後增加之雨水逕流量，透過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應符合最小保水量
及最大排放量。

前項所指最小保水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留０‧０七八立方公尺
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最大排放量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每秒鐘
允許排放０‧００００一七三立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第七條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採用機械抽排者，為避免機組故障影響設施之安全，應設有

備用機組及必要之溢流設施。

第八條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102.10.8) 2/2

作法歸納舉例(4/8)
1.法源 標準(續3) 臺北市法規為例



比較 法規 說明

技術
規範

臺北市建築基地
雨水流出設施抑
制技術規範

配合提供建商或市府
相關審查等參考
本計畫研擬草案中

維護
管理

無
僅申請審查與完工查
驗，研擬後續查核

罰則 有 第九條有規定

獎勵 無
未來對於既有建築，
建議研擬
本計畫研擬建議

作法歸納舉例(5/8)
• 2.相關法規 - 以臺北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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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技術規範訂定之原則說明

第一階分類
(依水理功能分類)

第二階分類
(依基地位置分類)

第三階分類 - 設施
(依建築用途或建築位置或位置排水功能分類)

東
京
都

現地外設施 － 多功能戲水池…等

現地貯留
貯留設施 校庭；運動場貯留…等

浸透設施 浸透溝；浸透井…等

寢
屋
川

雨水貯留型
離槽型

多功能遊憩地；防洪綠地；
遊憩地…等

(共同)

調整池型貯留設施；公園
貯留設施…等在槽型

建築物間貯留設施；基柱建
築式貯留設施…等

雨水滲透型 － 各戶貯留設施；滲透井…等

名
古
屋

現地外設施 － (未列)

現地貯留
貯留設施 屋上貯留；公園貯留…等

浸透設施 浸透溝；浸透雨水井…等

靜
岡
市

現地外貯留 戲水機能保全設施 戲水池；多功能戲水池…等

現地貯留 保水機能保全設施
防災調節池；防災調節池…等
流域貯留設施；公共、公益設施用地貯留…等；集合住
宅用地貯留；單一戶建住宅貯留…等

日本各城市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資料來源：
本計畫整理。 日本許多城市各有其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技術規範，

設施上採用貯留、貯留滲透及滲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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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現有相關技術規範 工法

•現地貯留設施
校園運動場貯留
公園、綠地貯留
停車場貯留
社區公寓棟間貯留
廣場貯留 地下貯留
屋頂貯留
雨水貯留利用設施

•現地外貯留設施
調洪沉沙池 多目地游水池
雨水調節池

•貯留入滲設施
雨花園 可入滲景觀設計

•入滲型鋪面
透水鋪面 滲透管(溝)
滲透邊溝
草溝、綠地及被覆地
滲透集水井
空隙貯留滲透設施

建築基地保水設計
技術規範

滲透排水管
滲透側溝
透水鋪面
滲透陰井
景觀貯集滲透水池設計
地下貯集滲透設計
花園土壤雨水截留設計

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
設計技術規範

雨水貯留利用系統

農村再生設施施工規範
(水土保持局)

草溝
透水鋪面

現有技術規範中相關於雨水貯集滯洪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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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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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範 臺北市為例

第二章設施設置評估標準

2-1 評估指標

2-2 評估基準

2-3 評估計算

第四章維護管理

4-1 多目的使用

4-2 安全考慮

4-3 維護管理

4-4 維護管理機制

第五章表格範例

5-1 申請表格

5-2 範例

5-3 試算表

第一章總則

1-1緣由與目的

1-2 適用範圍

1-3 規範引導

1-4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分類

1-5 用詞定義

1-6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之
流出抑制方式

1-7 形式選擇

1-8 設置原則

第三章設施構造

3-1 現地貯留型設施

3-2 現地外貯留型設施

3-3 貯留入滲型設施

3-4 入滲型設施

作法歸納舉例(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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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 構造概念 備註

小堤式
公園、校園、集合
住宅各棟間等，築
造小堤貯留雨水。

小幅度
開挖

公園、校園、集合
住宅等各棟間小開
挖面貯留雨水。

地下式
自宅地內及建築物
屋頂之降雨，以地
下貯留槽貯留。

資料來源：現地貯留設施構造概念。資料來源:摘譯自日本增補流域貯留施設等技術指南(案);圖為本計畫重新繪製。

雨水保水量計算
以設計圖尺寸計
算貯留雨水體積

設計放流量計算
可參考本規範1.5

計算放流柳控制
排放量。

規範中之設施說明 - 現地貯留型設施

提供相關圖說

作法歸納舉例(7/8)



型式 構造概念 備註

堰堤式
於丘陵地之低窪部設
置堤壩以貯留雨水。

掘進式
於平坦地開挖以貯留
雨水，HWL與地面高
度相近。

地下式
應用於地下空間貯留
雨水下水道管渠之雨
水。

溢流堤式
河川水路之溢堤貯留，
減輕下游洪水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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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現地外貯留設施之流入、
貯留及流出之概念。資料來源:摘譯自
日本增補流域貯留施設等技術指南(案);
圖為本計畫重新繪製。

規範中之設施說明 - 現地外貯留型設施

現地外大型設
施成本、效果
與維護上較多
個分散小型設
施佳。

建議多目的使
用，加大其效
益。

作法歸納舉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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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要問題

貯留地下抽
排，不節能

入滲設施的
防澇效果
折算

處
理
中

獎勵
措施

管理維
護機制

後續查核

教育訓練

設立
基金

既有公有基
地之補強貯
集滯洪

資料來源：本文。

很小的基地也要設置?

設施之基地面積門檻

討
論
而
尚
未
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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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基地也要設置設施 ?

基地面積有限、後續管理維護不易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 許多採地下室筏式基
礎儲水再機械式抽排為多 :

 費電 不節能減碳

增加提供建築師，重力排水方式

之設計圖

 入滲設施的計量效果?

 設施的維護管理新北市調查沒有管理
維護，許多地方法令形同虛設

問題(1/2) 處理中



實際建蔽率
範圍r1

入滲面積比
範圍r2

保水量
折減係數

40%＜ r1  ≦60%

r2=0% 1.00

0%＜r2≦20% 0.99

20%＜r2≦40% 0.98

40%＜r2≦60% 0.97

60%＜r2≦80% 0.96

80%＜r2≦100% 0.95

60%＜ r1  ≦80%

r2=0% 1.00

0%＜r2≦20% 0.99

20%＜r2≦40% 0.99

40%＜r2≦60% 0.98

60%＜r2≦80% 0.97

80%＜r2≦100% 0.97

80%＜ r1  ≦99%

r2=0% 1.00

0%＜r2≦40% 0.99

40%＜r2≦80% 0.99

80%＜r2≦100% 0.98

r1=100% r2=0% 1.00
26

問題 入滲設施的入滲率 打折 再打折
實際建蔽率及入滲面積比對應保水量折減係數表

實際建蔽率
範圍r1

入滲面積比
範圍r2

保水量
折減係數

0%≦ r1  ≦20%

r2=0% 1.00

0%＜r2≦20% 0.98

20%＜r2≦40% 0.96

40%＜r2≦60% 0.94

60%＜r2≦80% 0.92

80%＜r2≦100% 0.90

20%＜ r1  ≦40%

r2=0% 1.00

0%＜r2≦20% 0.99

20%＜r2≦40% 0.97

40%＜r2≦60% 0.96

60%＜r2≦80% 0.94

80%＜r2≦100% 0.93

註2：2013年本表依據
「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第4條辦理

入滲率 集水區域

2017年3月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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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目的說明 對象 時機

獎勵措
施

獎勵能設置比「臺北
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
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更大之設施保水量

建商
設施
設置前

維護管
理機制

規範應有的維護管理
機制

基地使用人
(如住戶管理委員會)市
府主管部門(建管處)市
府

設施
完成後

教育訓
練

1.訓練或瞭解應有的查
核工作
2.對管理委員會進行教
育訓練

1.技師 2.基地使用人 (如
住戶管理委員會)

設施
完成前後

後續查 查核設施及管理維護 基地使用人 (如住戶管 設施

問題與建議(1/12)
獎勵措施、管理維護、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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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管理規定 - 建議臺北市訂定為例

級別 維護管理名稱 查核者 管理方式

一 自主維護管理
基地使用人

(如住戶管理委員會)

平時維護保養
平時維護保養操作訓練

自主稽核

二 主管機關*管理 建管處*
協助維護保養操作訓練

重點查核

三 市府監督管理 市府 定期抽查
*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問題與建議(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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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雨水貯集滯洪基金 

太小的基地繳納代金成立基金

 公有既有基地

高規格執行+管理機制

 獎勵民間基地 規定執行的量
體(不同面積門檻)、獎勵措施

問題(2/2) 討論尚未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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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基金之建議

基地面積
A1 (m2)*

不設置設施
(需繳納代金)

設置設施 (非繳納代金)

技師
簽證

申請
審查

完工
查驗

後續查核

一級 二級 三級

A1＜300 ✔ ✔ － － － － －

300 ≦ A1＜600
需經

申請同意
✔ ✔ ✔ － － －

A1 ≧ 600 ✕ ✔ ✔ ✔ ✔ ✔ ✔
*依「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第四條，新建、改建或增建行為各依其條文內容規定計算其基地面積。

繳納代金，而把零星的錢，用來做規劃規模較大的公共雨水流
出抑制設施，以及設施的維護管理。由於每年基地開發案件數量相
當多，因此建議以基地面積大小作為門檻，以期維護管理能有效率
運作。而該門檻值再視未來運作予以調整。以下仍僅為建議中，臺
北市目前:小於300者不需設置設施亦不需繳納代金，大於等於300
者，規定要設置設施，沒有代金的規定。

參考設置停車場繳納代金方式，並建議與後續查核
並同配套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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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築基地之建議

既有公園、學校、公有土地等，應評估設置
較大規模的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應列為重點
，強制去執行。

檢討機關學校既有之雨水貯留利用或基地保
水設施，以雨水流出抑制觀點，對應於城市
所訂定的標準，提出調整改建而擴充其雨水
流出抑制功用之評估。



新建、增建與改建之基地
面積，遠比既有者小

短期尚不能馬上立竿見影

既有建築基地中，尤其公
有之大型基地，若能施作
等於或大於左述標準

將較迅速發揮效果

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 4.3
條，新訂貯集滯洪設施

針對新建增建與改建基地，
規定雨水貯集設計容量：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 
0.045(m3/m2)

給予都市基地開發同時
進行貯集滯洪有了法源依

據

推動上
仍有問
題，至
少如右：

註：北市、新北市在此法前先作了

問題與建議(3/12)- 既有公有基地

內政部



問題與建議
(3/12續)

既有的基地或有基地保水或雨水貯
留利用設施，可以改善或擴充貯集
滯洪效果

 評估技術與適當之規範

前述建築技術規則中，有雨水貯集
設計容量規定，但未有排放量規定

原有基地保水、雨水貯留利用功能
之維持

推動上
仍有問
題，至
少如右
(續)：

*問題

量體可以再比
0.045A大？

2011~2015年，都更新建案：台北市
26件，新北市9件。大台北地區5年內
只約有2448戶老房子完成都更，平均
每年約489.6戶，按此速度，要2369.3

。



既有的基地保水或雨水貯留利用設施
兼作貯集滯洪的效果評估

左列雨水貯
留量體遠比
0.045乘以基

地面積為小，

且溢流後，很
快排到排水路。
生態池溢流後，
直接銜接排水
系統。

以上還有許多
滯洪擴增空間

•補強貯集滯洪策略



左列雨水貯
留量體遠比
0.045乘以基

地面積為小，

且溢流後，直
接排到排水溝。

以上可將溢流
水先銜接到樹
箱，擴增滯洪
空間。

•補強貯集滯洪策略

既有的基地保水或雨水貯留利用設施兼作貯集滯洪的效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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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建議

建議未來委外審查排水計畫時，將雨水流出抑制設施之教育訓
練納入委辦工作。

設施管理人不知使用維護教育訓練

表 針對於技師教育訓練之基本課程

基本課程 時數 講師
1.技術規範說明 1~2小時 資深技師或學研界或市府人員
2.申請查核實務 1小時 資深技師或市府人員
3.完工查驗實務 1小時 資深技師或市府人員
4.後續查核實務 1小時 資深技師或市府人員

訓練管理委員會、設施管理組織及社區民眾、社區相關義工，
課程主要為雨水流出抑制設施的介紹、操作維護原則與實務：

表 針對於設施保管維護相關社區民眾之建議基本課程

基本課程 時數 講師 註
防災環境生態相關議題 30分鐘 聘專家 配合必要之課程
雨水流出抑制設施之介紹 40分鐘 專家
操作維護原則與實務 40分鐘 專家
現場踏勘與操作 40分鐘 專家

註:以上兩點，建議每年2次。

註:以上兩點，建議每年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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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建議
眾多設施會在洪峰時集體放流，加重負擔? 未來設

施有一定的數量與設施的體積量體，將建議設置

1.建立相關回報機制，於豪雨時應採用查通報系統主動通知有
列管之貯留型之雨水流出抑制設施負責人，具有抽水泵浦者
應進行清空。

2.抽水泵浦排放操作者，採雲端監測管理，針對一定容量以上
設施，進行水位監測、操作管理，以供未來持續定期檢討實
際滯洪效能(雲端監測平台可供租用)。由於此項技術剛試用
，為求正確及效率，建議未來先從公有建築物作起，且從較
大的設施作起。

3.雨水流出抑制設施於颱洪豪雨期間之操作，初期小雨期間，
原則上為雨水盡可能自然排放，有抽水泵浦操作之貯留型設
施，還可提早將槽體盡量放空。後續可就設施設計與颱洪豪
雨期間之統一操作(公部門設施)或提醒通知建議操作以抽水
泵浦事先將槽體貯水淨空，再加強研擬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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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1/2)
一、除了傳統雨水下水道、抽水站等工程方法，在都市

區域，由於高度及中發展，目前臺灣在都市計畫區域
，配合法規增加了以廣義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為
主要作法，規定不同的貯集量體，搭配開發審查。

二、推動雨水貯集滯洪設施，首要明確都市的目標，尤
其是防洪排澇外，水資源與水環境與生態宜應一併考
慮，再建立相關法規：設施法源、標準、實施或設置
要點、技術規範、維護管理、罰則、獎勵措施。

三、推動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相關配套措施為：擬定獎
勵措施、建立維護管理機制、教育訓練、鼓勵與扶植
學研與民間之專利工法。

四、建議公部門主動找尋較大之基地建置較大之滯洪設
施。既有公園、學校、公有土地等，應列為重點，強
制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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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2/2)

五、機關學校過去已經設有之雨水貯留利用或基地保
水設施，以雨水貯集滯洪觀點，對應於「標準」來
說應該還有很大空間，可以提出調整改建而擴充其
功能。

六、設公共設施用地建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基金
設「基地開發建置維護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基金」，
依面積作是否要求設置之依據，若不設置則依照面
積大小，要繳納基金作為設施的維護管理。

七、應結合逕流分擔出流管制與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規
定，落實分區檢討排水規劃，訂定各區逕流分擔量，
提供後續都市防洪管理者，在雨水貯集滯洪設施的
掌握，以及後續出流管制之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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